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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修正後幼兒園收費標準(0150313A00_ATTCH1.xlsx)

主旨：有關本市公立幼兒園收費調整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局104年6月4日府教幼字第1040146311號函及104年6月8

日府教幼字第1040148129號函諒達。

二、前函所附表列一學期午餐費調整前及調整後收費額度上限

應為3,600元。

三、請各園依本案所附修正後收費調整表辦理104學年度收費

事宜。

四、檢附修正後學校附設幼兒園收費調整表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國（中）小（附設幼兒園）、桃園市八德區大安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大園區

林國民小學、桃園市中壢區華勛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成功國民小學、桃園

市桃園區慈文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復興區長興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新屋區頭洲國民小

學、桃園市楊梅區上田國民小學、桃園市龍潭區三坑國民小學、桃園市龍潭區石

門國民小學、桃園市蘆竹區錦興國民小學、桃園市蘆竹區大華國民小學、桃園市

蘆竹區蘆竹國民小學、桃園市蘆竹區龍安國民小學、桃園市立大竹國民中學、桃

園市觀音區觀音國民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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